1.23 铲土运输和基础施工机械操作工安全技术交底

1. 操作人员必须身体健康。患有碍安全操作的疾病和精神不正常者不得操作机械设备。酒后或服用镇静药者不得操作机械设备。

2. 推土机、挖掘机、平地机、装载机等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技术培训，考核合格并取得主管单位颁发的资质证后持证上岗。

3. 操作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安全防护用品。作业时长发不得外露，女工应戴工作帽。

4. 不得随意拆除机械设备照明、信号、仪表、报警和防护装置。应按规定的周期检查、调校安全防护装置。

5. 坡道停机时，不得横向停放。纵向停放时，必须挡掩，并将工作装置落地辅助制动，确认制动可靠后，操作人员方可离开。雨季应将机械停放在地势较高的坚实地面上。

6. 机械作业时，人员不得上下机械。

7. 作业中应观察或巡视机械、周围人员及环境状况，不得擅自离开岗位。

8. 机械设备外露的传动机构、转动部件和高温、带电部分应装设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设施和设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

9. 机械在社会道路上行驶时必须遵守交通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。

10. 作业前应依照安全技术交底检查施工现场，查明地上、地下管线和构筑物的状况。不得在距现场电力、通讯电缆2m内使用机械作业。

11. 自行式机械作业前，必须进行检查，制动、转向、信号及安全装置应齐全有效。

12. 机械设备在沟槽附近行驶时应低速。作业中必须避开管线和构筑物，并与沟槽边保持不小于1.5m的安全距离。

13. 机械操作人员应与配合人员协调一致；机械运转时严禁接触运行部件、进行修理及保养作业。

14. 机械通过桥梁前，应了解桥梁的承载能力，确认安全后方可低速通过。严禁在桥面上急转向和紧急刹车。通过桥洞前必须注意限高，确认安全后方可通过。

15. 机械设备在发电站、变电站、配电室等附近作业时，不得进入危险区域。在高压线附近工作时，机械设备机体及工作装置运动轨迹距高压线的距离应符合附表1-12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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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平地机在行驶中，刮刀和耙齿离地面高度宜为25cm～30cm；在陡坡上作业时应锁定铰接机架；在陡坡上往返作业时，铲刀应始终朝下坡方面伸出。

17. 作业中遇到下列情况应立即停工

（1） 出现其他不能保证作业和运行安全的情况。

（2） 填挖区土体不稳定，有坍塌可能。

（3） 施工标记及防护设施被损坏。

（4） 发生暴雨、雷雨、水位暴涨及山洪暴发。

18. 钻孔机操作安全要求

(1) 钻机基础应平整坚实，必要时应铺垫枕木或钢板。轮胎式钻机应用长度不小于4m的垫木垫至轮胎离开地面。

(2) 钻孔机械移动的道路应平整坚实。

(3) 作业时必须服从指挥，分工明确，协调配合。

(4) 大雨、风力六级（含）以上天气不得架设钻机及进行高处作业。

(5) 钻机作业时，钻机旋转部件周围、吊索具下方不得有人。

(6) 钻机作业前应进行下列检查，确认安全:

1） 卷扬提升机构运转正常，制动可靠，钢丝绳符合规定。

2） 动力系统安全防护装置齐全。

3） 各部件完整，连接牢固、正确。

4） 钻架钢结构无裂纹损坏、严重锈蚀、开焊、变形。

5） 电气系统接线可靠，仪表正常。

19. 推土机操作安全要求

(1) 推土机上坡坡度不得大于25°。下坡坡度不得大于35°。在坡上横向行驶时，机身横向倾斜不得大于10°。在坡道上应匀速行驶，严禁高速下坡、急拐弯、空挡滑行。下陡坡时，应将推铲放下，接触地面倒车下行。推土机在坡道上熄火时，应立即将推土机制动，并采取挡掩措施。

(2) 保养、检修时必须放下推铲，关闭发动机。在推铲下面进行保养或检修时，必须用方木将推铲垫稳，除驾驶室外，推土机的任何部位严禁载人。

(3) 推土机在水中行驶前，应察明水深及水底坚实情况，确认安全后方可行驶。

(4) 操作人员离开驾驶室时，应将推铲落地并关闭发动机。

(5) 需用推土机牵引重物时，应设专人指挥，危险区域内不得有人。

(6) 推土机向沟槽内推土时应设专人指挥。推铲不得越过沟槽边缘。

(7) 双机、多机推土作业时，应设专人指挥。作业时，两机前后距离应大于8m，左右距离应大于1.5m。

20. 挖掘机操作安全要求

(1) 使用挖掘机拆除构筑物时，操作人员应分析构筑物倒塌方向，在挖掘机驾驶室与被拆除构筑物之间留有构筑物倒塌的空间。

(2) 挖槽时，应按安全技术交底要求放坡、堆土，严禁在机身下方掏挖，履带或轮胎应与沟槽边保持1.5m以上的安全距离。

(3) 作业前应进行检查，确认大臂和铲斗运动范围内无障碍物及其他人员，鸣笛示警后方可作业。

(4) 转弯不应过急，通过松软地面时应进行铺垫加固;行走时臂杆应与履带平行，并制动回转机构，铲斗离地面宜为1m;行走坡度不得超过机械允许最大坡度，下坡用慢速行驶，严禁空挡滑行。

(5) 轮胎式挖掘机在斜坡上移动时，铲斗应转向高坡一边。

(6) 严禁铲斗从汽车驾驶室顶上越过，装车作业时，应待运输车辆停稳后进行，铲斗应尽量放低，并不得砸撞车辆，严禁车箱内有人。

(7) 发现运转异常时应立即停机，排除故障后方可继续作业；不得用铲斗吊运物料。

(8) 操作人员离开驾驶室前，必须将铲斗落地并关闭发动机。

(9) 挖掘机停放场地应平整坚实，停机时必须将行走机构制动。

21. 装载机操作安全要求

(1) 装卸作业应在平整地面进行；作业时铲斗下方严禁有人，严禁用铲斗载人。

(2) 操作人员离开驾驶室前，必须将铲斗落地，停机制动；下坡应采用低速挡行进，不得空挡滑行。

(3) 向汽车内卸料时，严禁将铲斗从驾驶室顶上越过，铲斗不得碰撞车厢，严禁车箱内有人；不得用铲斗吊运物料。

(4) 将大臂升起进行维护、润滑时，必须将大臂支撑稳固。严禁利用铲斗作支撑提升底盘进行维修。

(5) 在沟槽边卸料时，必须设专人指挥，装载机前轮应与沟槽边缘保持不少于2m的安全距离，并放置挡木；涉水后应立即进行连续制动，排除制动片内的水分。

